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

创计划”）项目经费使用程序，明确“大创计划”项目经费

使用原则和标准，促进项目经费科学、合理、高效地使用，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财务制度，结合“大创计划”

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是用于“大创计划”国家

级、市级和校级项目的专项经费。实行“统一规划、自主使

用、专款专用、厉行节约”的原则。 

第三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包括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

心组织“大创计划”相关创新创业活动经费以及针对成功立

项“大创计划”项目组开展研究工作提供的经费支持。 

 

第二章  经费开支管理 

第三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开支要求严格按照国家和

学校的有关财务制度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

项申报书》的经费预算执行。 

第四条 成功立项的“大创计划”国家级、市级项目经费

预算为 10000 元，校级项目经费预算为 3000 元。如有超出



预算额度的经费支出，“大创计划”项目团队需提交《关于

请求报销超支经费的申请》，经指导教师、项目归属学院、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负责人三级审批通过方可报销。 

第五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列支范围包括用于项目实

施的出版印刷费、专用材料费、委托业务费、会议费等开支，

与研究无直接关系的开支费用不予报销。具体说明如下： 

1. 出版印刷费：用于打印、复印调查问卷等资料的费用；

购买必要的书籍、文献资料的费用；文献检索费用、查新费

用以及论文出版所需的版面费。 

2. 专用材料费：用于项目研究、开发、试验所需购置的

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部件、元器件、试剂、药品等物品

的费用。 

3. 委托业务费：项目研究开发中因本单位不具备条件而

委托外单位协作进行开发试验、测试加工、技术服务、咨询

等费用。 

4. 会议费：因参加学术会议、竞赛及进行调研时产生的

会务费、交通费及住宿费。 

第六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不得用于购买电脑及电脑

配件、照相机、摄影机、打印机、移动硬盘等设备。不得支

出邮电费、交通费、维修费、租赁费、燃料费、餐费、办公

费和培训费等。 

第七条 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报销需提供录用



通知书及缴费通知说明，论文发表时须明确注明由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支持，否则不予报销。 

第八条 学生差旅出行需由指导教师带队，出发前需向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提交经相关领导审批通过的《北京理

工大学出差申请表》，根据差旅性质，另需提交会议通知原

件或指导教师签字的调研方案，差旅费用报销严格按照《北

京理工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单笔支出费用 500 元以上必须采取公务卡或者

公对公转账方式进行支付，若不具备公务卡或者公对公转账

支付条件，报销时另需提供《关于自行垫付大额“大创计划”

项目研究支出的说明》。 

第十条 其他所有材料需按照《北京理工大学经费支出

报销细则》进行准备。 

第十一条 “大创计划”项目团队需在规定时间整理完毕

所有报销材料，经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大创计划”项目

负责教职工审核返还后，自行联系项目指导教师申请《北京

理工大学网上报账单》。 

第十二条 “大创计划”项目团队需在规定时间提交经项

目负责人、实际报销人签字的《北京理工大学网上报账单》

及附属材料，由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大创计划”负责教

职工收取后复审并统一投递。 

第十三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实行三级会签制，



所有经费支出，必须有“大创计划”项目负责人、实际报销

人和“大创计划”项目经费负责人三人审核审批。 

第十四条 经费使用采取实报实销，所有费用支出须持

发票或其他报销凭据予以报销，“大创计划”项目负责人及

指导教师对发票或报销凭据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大创计划”项目经费报销时间由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中心通知决定。 

第十六条 北京理工大学计划财务部每年会公布前一年

度开具发票截止报销时间，持有临期发票的“大创计划”项

目团队需在截止日期之前的工作日提交《关于请求报销临期

发票的申请》，经指导教师、“大创计划”项目经费负责人

审核通过之后可按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使

用管理办法（试行）》进行报销。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

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与国家、学校制定的相关规定若有冲

突，按照国家、学校制定的相关规定实施。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